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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办高〔2020〕141号 

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关于做好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

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： 

按照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》和教育部

高等教育司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

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我省 2020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申报工

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高校专业申报工作要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，结合高校

发展定位和办学特色，统筹规划，充分调研，积极发展新工科、新

医科、新农科、新文科专业，突出创新型、应用型、复合型人才培

养。我省将重点支持高校增设公共卫生医学、应急技术与管理、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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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信息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5G通信、智能制造、网络空间安全、

集成电路、能源动力、生物与医药、乡村振兴、文化旅游、农业环

保、养老护理、家政服务等领域相关专业。 

二、各高校要按照需求导向、条件保障、规模适度、持续建设

原则，有目标、有步骤设置和调整专业，不断优化专业结构。各校

要结合校情，做好定位，科学统筹分析论证专业结构与人才培养定

位的契合性、与服务产业结构的适应性、专业与岗位需求的针对性。

统筹考虑专业存量消减、增量优化。2020 年严格控制布点数超过

全省高校总数 50%的专业（见附件 3）。 

三、增设医学类、中医学类、公安、司法类等专业，应提交省

卫生健康、中医、公安、司法等相关部门对增设专业意见的文件或

公函。 

四、各高校要按照教育部通知要求，按时完成校内审议和公示、

网络申报、网络公示等工作。 

五、各高校于 9 月 7 日- 8 日将以下材料各 2 份（含 word 版

电子稿）报省教育厅高教处： 

1.学校增设专业申请报告（正式公文）； 

2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(2019 年修订)； 

3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（备案专业）申请汇总表； 

4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（审批专业）申请汇总表； 

5.省卫生健康、中医、公安、司法等相关部门对增设相关专业

意见的文件或公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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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019年停招专业汇总表（见附件 4）； 

7.2020年拟停招专业汇总表（见附件 5）； 

8.专业设置工作联系人表（见附件 6）。 

联 系 人：白威涛，焦 阳； 

联系电话：0371－69691868 ，69691869 

电子邮箱：hngaojiaochu@126.com。 

报送地址：河南省教育厅（郑州市正光路 11 号）高教处 D825

房间，邮编 450011（如需邮寄材料，请务必使用中国邮政 EMS）。 

 

附件：1.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普通高等学

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（另附 PDF 版） 

      2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（2019 年修订） 

      3.布点数超过全省高校总数 50%的专业 

4.2019 年停招专业汇总表 

5.2020 年拟停招专业汇总表 

6.专业设置工作联系人信息汇总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9 日 

 

 

mailto:hngaojiaochu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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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
（2019年修订） 

 

 

 

 

校长签字： 

学校名称（盖章）： 

学校主管部门： 

专业名称： 

专业代码： 

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：  

学位授予门类： 

修业年限：  

申请时间：  

专业负责人：  

联系电话： 

 

教育部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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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校基本情况 

学校名称  学校代码  

邮政编码  学校网址  

学校办学

基本类型 

□教育部直属院校 

□公办 □民办 

□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

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
□地方院校 

现有本科 

专业数 
 

上一年度全校本科 

招生人数 
 

上一年度全校 

本科毕业人数 
 学校所在省市区  

已有专业

学科门类 

□哲学 □经济

学 

□理学 □工学 

□法学 

□农学 

□教育学 

□医学 

□文学 

□管理学 

□历史学 

□艺术学 

学校性质 
○综合 

○语言 

○理工 

○财经 

○农业 

○政法 

○林业 

○体育 

○医药 

○艺术 

○师范 

○民族 

专任教师

总数 
 

专任教师中副教授

及以上职称教师数 
 

学校主管部门  
 

建校时间 
 

首次举办本科

教育年份 
 

曾用名  

学校简介和

历史沿革 

（300 字以内） 

 

学校近五年 

专业增设、停

招、撤并情况 

（300 字以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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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

专业代码  专业名称  

学位  修业年限  

专业类  专业类代码  

门类  门类代码  

所在院系名称  

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

相近专业 1 （填写专业名称） （开设年份） 
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

（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） 

相近专业 2 （填写专业名称） （开设年份） 
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

（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） 

相近专业 3 （填写专业名称） （开设年份） 
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

（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） 

增设专业区分度 

（目录外专业 

填写） 

 

增设专业的基础

要求 

（目录外专业 

填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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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

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
 

人才需求情况（请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，预测用人单位对该专业的岗位需求。

此处填写的内容要具体到用人单位名称及其人才需求预测数） 

申报专业人才需

求调研情况 

（可上传合作办

学协议等） 

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 

预计升学人数  

预计就业人数  

其中：（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）  

（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）  

（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）  

（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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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

4.1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（以下统计数据由系统生成） 

专任教师总数  

具有教授（含其他正高级）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 

具有副教授及以上（含其他副高级）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 

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 

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 

35 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  

36-55 岁教师数及比例  

兼职/专职教师比例  

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 

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（此项由学校填写）  

4.2 教师基本情况表（以下表格数据由学校填写） 

姓名 性别 
出生 

年月 

拟授 

课程 

专业技 

术职务 

最后学历 

毕业学校 

最后学历 

毕业专业 

最后学历 

毕业学位 

研究 

领域 

专职 

/兼职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4.3 专业核心课程表（以下表格数据由学校填写） 

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
课程 

周学时 
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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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

姓名  性别  专业技术职务  行政职务  

拟承担

课程 
 现在所在单位  

最后学历毕业时间、 

学校、专业 
 

主要研究方向  

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

及获奖情况（含教改项

目、研究论文、慕课、 

教材等） 

 

从事科学研究及 

获奖情况 
 

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

费（万元） 
 

近三年获得科学研究

经费（万元） 
 

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课

程及学时数 
 

近三年指导本科毕业

设计（人次） 
 

注：填写三至五人，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，每人一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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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教学条件情况表 

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 

实验设备总价值（万元） 
 

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 

实验设备数量（千元以上） 
 

开办经费及来源  

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（元）  

实践教学基地（个） 

（请上传合作协议等） 
 

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

及保障措施 
 

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

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（千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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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

（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、支撑该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、学校专业发展

规划等方面的内容）（如需要可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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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

（包括培养目标、基本要求、修业年限、授予学位、主要课程、主要实践性教学

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、教学计划等内容）（如需要可加页） 



 — 13 — 

9.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

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□是 □否 

 

理由： 

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□是 □否 

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符

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

教师队伍 □是 □否 

实践条件 □是 □否 

经费保障 □是 □否 

 

专家签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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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医学类、公安类专业相关部门意见 

（应出具省级卫生部门、公安部门对增设专业意见的公函并加盖公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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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布点数超过全省高校总数 50%的专业 
（按布点数量排序） 

 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环境设计、市场营销、英语、视觉传达设

计、国际经济与贸易、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、物联网工程、财务

管理、会计学、电子信息工程、软件工程、土木工程、物流管理、

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、法学、通信工程、商务英语、产品设计、电

子商务、汉语言文学、数学与应用数学、汉语国际教育、机械设计

制造及其自动化、旅游管理、学前教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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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2019 年停招专业汇总表 
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方向 学制 学科门类 专业类 

学位授

予门类 

设置 

年度 
停招人数 

1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

…           

 

备注：1.学科门类为本科专业目录中 2 位类，专业类为本科专业目录中 4 位类； 

2.同一专业开设不同专业方向的，分条列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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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2020 年拟停招专业汇总表 
序

号 
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方向 学制 学科门类 专业类 

学位授

予门类 

设置 

年度 

拟停招 

人数 

1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

…           

 

备注：1.学科门类为本科专业目录中2位类，专业类为本科专业目录中4位类； 

2.同一专业开设不同专业方向的，分条列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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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 

专业设置工作联系人信息汇总表 

序号 学校名称 姓  名 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 邮箱 

1    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
…        

 

备注：填写主管副校长、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具体经办人的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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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主动公开    2020年 7月 10日印发 

  


